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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大會代表（以下簡稱國大代表）選舉常見問答集（FAQ） 
 
1.何謂任務型國大代表？ 
答：依 89年 4月 25日修正公布的憲法增修條文，業將國民大

會重新定位，除將其職權大幅縮減外，且將之改為非常設
化，也就是說國大代表只有在任務需要時，才依比例代表
制選出之；目前立法院已通過憲法修正案，是項修正案仍
須交由「任務型國大代表」予以複決，所以中選會才須依
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，辦理國大代表的選舉。 

 
2.任務型國大代表選出後，將複決的憲法修正案之重點是什
麼？ 

答：（1）立法委員席次由 225席減為 113席。 
（2）立法委員任期由 3年改為 4年。 
（3）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。 
（4）廢除國民大會，改由公民複決憲法修正案。 
（5）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改由司法院大法官審理。 

 
3.任務型國大代表應選名額多少？ 
答：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條第 1項之規定，國大代表應選名額

為 300名。 
 
4.任務型國大代表應於何時選出？ 
答：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條第 1項之規定，國大代表應於立法

院提出憲法修正案，公告半年後，在 3個月內選出之。立
法院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是在 93 年 8 月 26 日公告，於 94
年 2月 26日公告滿半年，所以最遲應在同年的 5月 26日
選出任務型國大代表。為符合上開規定，中選會爰定於 5
月 14日為國大代表選舉投票日。 

 
5.國大代表選舉投票日為 5月 14日，何以自 7時 30分即開始
投票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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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以往投票日投票所均自 8時才開始投票，本次國大選舉因
適逢 94 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試日，為方便當日
考生、試務人員及考生之陪同親屬前往投票，故投票時間
訂為上午 7時 30分至下午 4時。 

 
6.何謂「比例代表制」？ 
答：比例代表制乃指按得票率的比例，來分配議席的選制，其

方法達 300至 500種之多。此選制最大優點乃在減少超額
票（wasted vote）的產生，因為對某一候選人來講，超
過一定數量的選票之後，再給與更多選票也是無用的。因
此，若能有效地將這些超額的選票，轉讓給其他同黨或同
聯盟的候選人，就可以將選民的意思盡量正確地反映在議
席的分配上，而不致有浪費選票的情形。 

 
7.國大代表如何依比例代表制選出？ 
答：依國大代表選舉法的規定，選舉人得由依法設立的「政黨」

或 20人以上組成的「選舉聯盟」（簡稱聯盟）申請登記為
候選人。據此，選民投票給「政黨」、「聯盟」。「政黨」、「聯
盟」即可據其得票率的比例，分配其當選席次。例如：某
黨或聯盟得票 100萬票，得票率佔百分之 10，則其可分得
之國大代表席次為 10％（得票率）×300（國大總席次）＝
30（席）。 

 
8.國大代表選舉有無婦女及原住民當選保障名額？ 
答：依國大代表選舉法第 25 條之規定，政黨或聯盟當選名額

中，每滿 4 人，應有婦女當選名額 1 人，每滿 30 人，應
有原住民當選名額 1人。例如：某政黨或聯盟當選名額為
45 人，則其中至少應有 11 名婦女當選人；1 人為原住民
當選人。按各政黨或聯盟登記之候選人名單順位依序分配
當選名額，婦女、原住民當選人少於應行當選名額時，應
由名單中順位在後之婦女、原住民候選人優先分配當選。
如政黨或聯盟登記之候選人名單中之婦女、原住民候選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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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少於應分配之婦女、原住民當選名額時，視同缺額。 
 
9.何以國大代表選舉，選民不直接選候選人而要選「政黨」或
「選舉聯盟」？ 

答：受限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1條第 1項，國大代表要採「比例
代表制」的方式選出。是故，若以以往選民直接選「人」
的方式來選國大代表，將會與增修條文規定的意旨不符。
所以國大代表選舉法才會特別規定，選民投票是投給「政
黨」或「選舉聯盟」而不是直接投給候選人。 

 
10.選票上何以有「贊成」或「反對」欄，這又是怎樣回事？ 
答：本次任務型國大代表之選舉，顧名思義乃在執行複決立法

院通過憲法修正案的任務，為了使選出的國大代表不致逸
脫選民交付的意旨，因此，國大代表選舉法又特別規定，
國大代表選舉時，「政黨」或「選舉聯盟」要註明其對於
憲法修正案「贊成」或「反對」的意見，且在選舉公報及
選票上顯現出來。因此，選民在投票的時候，可基於其對
於整個修憲案是否贊成或反對的立場，圈投給任一符合其
贊成或反對立場的政黨或選舉聯盟；選民當然亦可基於其
對於特定政黨或選舉聯盟的好惡，投票給其支持的政黨或
選舉聯盟，間接反映了選民對修憲案的意見，二者的效果
並無不同。 

 
11.國大代表當選人於複決本次憲法修正案時，應否依照其所

屬政黨、聯盟在選舉票上載明之贊同或反對立場投票？ 
答：應依照其所屬政黨、聯盟在選舉票上載明之贊成或反對立

場，投贊成票或反對票。 
 
12.何謂「選舉聯盟」？ 
答：為使獨立參選人不需政黨推薦，亦得以自行參加國大代表

的選舉，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爰明定年滿 23 歲選舉人 20
人以上即得組成選舉聯盟，申請登記為國大代表選舉之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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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人。聯盟之名稱應冠以其登記候選人名單首位之候選人
姓名，加「等」字及聯盟人數，稱以聯盟。例如：○○○
等 30 人聯盟、○○○等 80 人聯盟。因之，「選舉聯盟」
乃是以競選國大代表為目的，所成立的競選集團，該集團
則以為首之候選人為聯盟代表人。 

 
13.國大代表選舉法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二法應如何適用？ 
答：依國大代表選舉法第 1條第 2項規定，國民大會代表選舉

依本法（即國大代表選舉法）之規定，本法未規定者，適
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。易言之，
有關國民大會代表選舉除了要依國大代表選舉法的規定
外，該法未規定者，還要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規定。 

 
14.國大代表選舉競選活動期間有幾天？期前可以活動嗎？ 
答：10天。也就是從 5月 4日至 13日，為國大代表選舉競選

活動期間。至於在 5月 3日以前的政治活動，尚非選舉法
規規範範疇，應回歸平常法制，如：集會遊行法等法規予
以規範。 

 
15.國大代表選舉有無公辦政見發表會之辦理？ 
答：中選會業依國大選舉法第 13 條之規定，定於 5 月 7 日下

午 2時至 6時，洽請公共電視台提供時段供政黨、聯盟發
表政見。屆時參選之政黨或聯盟均可視候選人數之多寡，
推派 1至 5名之候選人參加政見發表會。 

 
16.國大代表競選活動期間可否懸掛或豎立競選宣傳品？ 
答：依國大選舉法第 15 條之規定，政黨、聯盟及任何人於競

選活動期間，不得於道路、橋樑、公園、機關（構）、學
校或其他公共設施及其用地，懸掛或豎立標語、看板、旗
幟、布條等競選廣告物。但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
會指定之地點，不在此限。換句話說，在道路等公共設施
及其用地，除選舉委員會指定之地點，可以懸掛或豎立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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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廣告物外，餘均不得為之。 
 
17.何謂競選活動期間不得從事室外公開競選或助選活動？ 
答：國大代表選舉法第 16 條第 1 款規定，政黨、聯盟及任何

人，不得於競選活動期間之每日起、止時間外，從事「室
外」公開競選或助選活動。所謂「室內」或「室外」並未
再作進一步界定，惟依集會遊行法第 8 條第 2 項：「室內
集會遊行無須申請許可。但使用擴音器或其他視聽器材足
以形成室外集會者，以室外集會論。」之類同立法例，所
稱「室內」自可參酌並視具體個案予以認定。 

 
18.國大代表選舉選舉票有效與無效如何認定？ 
答：國大代表選舉法第 23 條規定之選舉票無效認定標準，與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類同，亦即圈選在同一政黨或
聯盟之圈選欄、號次欄、政黨或聯盟名稱欄、贊成或反對
意見欄，只要所圈位置足資辨認為何政黨或聯盟者，均屬
有效票，否則為無效票。 

 
19.選舉人可否攜帶手機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？ 
答：依國大代表選舉法第 1條第 2項，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

法第 63條、第 93條之 1之規定的結果，選舉人不得攜帶
手機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。任何人亦不得於投票所裝設
足以刺探選舉人圈選選票內容之攝影器材。違者，將處 1
年或 5年以下有期徒刑等刑罰。 

 
20.政黨或聯盟之候選人、受雇人賄選，有無處罰規定？ 
答：依國大代表選舉法第 1條第 2項，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

法第 90 條之 1 第 1 項之規定的結果，任何人對於有投票
權人，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為其他不正利益，而約其不行
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，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並得併
科罰金。換言之，即使政黨或聯盟之候選人、受雇人或第
三人，凡是為政黨或聯盟從事賄選者，仍應受上開刑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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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。 
 
21.中選會辦理有獎徵答活動詳情如何？ 
答：選舉人只要先行於選舉投票通知單上之有獎徵答題目作答

後，於投票當天（5月 14日）持投票通知單前往戶籍所在
地（或工作地）之投票所投票時，將選舉投票通知單交給
投開票所工作人員，即可參加。 

 
22.國大代表選出後應如何集會？ 
答：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條第 3項規定，國大代表應於選舉結

果確認後 10 日內自行集會，集會以 1 個月為限。依國大
代表選舉法第 1條第 2項，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3
條第 1項第 6款之規定的結果，中選會應於投票日後 7日
內公告當選人名單。易言之，中選會至遲應於 5 月 21 日
前公告國大代表當選人名單，國大代表至遲應於 5 月 31
日前自行集會。 

 
 
 
 
 


